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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细则由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组织制定、发布，版权归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所有，联盟内

成员根据本机构的资质情况备案后使用，联盟外的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的许

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细则附录1、附录2 为资料性附件。

本细则由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细则主要起草单位：必维欧亚电气技术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本细则首次发布日期为2020年12月14日，第一次修订日期为2025年12月15日，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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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制造”产品认证实施细则——智能低压综合配电箱

0 引言

本细则基于“浙江制造”认证的质量与信誉保证制定，规定了智能低压综合配电箱 产品认证

的要求和程序。

本细则与认证机构公正性、保密、认证变更管理等公开文件共同实施。

认证委托人应确保获证产品能够持续符合认证及适用标准要求。

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本细

则将进行及时修订

本细则与《“浙江制造”评价规范 第2部分 管理要求》等标准和要求配套使用。

。

1．认证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额定电压 400 V 及以下，交流频率 50 Hz 电网中，安装于户外容量为 400 kVA 及

以下变压 器低压端的综合配电箱或其它同等产品的“浙江制造”产品认证。

2．认证依据

3．单元划分原则及认证模

DB33/T 944.2—2017 “浙江制造”评价规范 第2部分：管理要求

T/ZZB 1300-2019 “浙江制造团体标准”智能低压综合配电箱

式

3.1 单元划分原则

产品认证单元是指产品认证的基本单位。同一制造商、同一生产场所生产、产品主体结构相同、

主要材质相同、工作原理或功能相同的为同一认证单元。

不同智能低压综合配电箱的产品需提供资料进行一致性核查进一步确认是否分为不同的认证单

元。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者的产品需提供资料进行一致性核查。



如有需要，请通过如下方式联系本

机构索取相关认证规则全文。 

电话：0571-85067843 

邮箱：wangxin@g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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